附件1

参评作品技术要求

　一、参评作品不得在画面、语音或标版中显示报送人、制作人等信息。

　　二、各市各部门要对报送的作品认真审查，严格把关，凡涉及抄袭等问题的一律不得报送。参评作品涉及的肖像权、著作权、商标权、名称权等问题由参评单位负责。
　　三、具体要求
　　1.影视广告以DVD光盘（3份）和数码带（DVW或DVCpro）（1份）报送，每条广告留出10秒间隔。数字带要有1分钟颜色条和30秒倒数显示。影视广告时长不少于20秒，最长不超过2分钟。

　　2.广播广告以CD光盘（3份）和数码带(DAT)（1份）报送，每条广告留出10秒间隔。每条广告附广告文字稿2份（B5纸打印）。

　　3.平面类广告和漫画应用150克轻黑硬卡纸裱起，作品规格为A3，背面贴上参评作品登记表。分别报送纸质作品和电子版各2份。

4.所有参评作品的光盘、数码带须注明报送单位、作品类别、作品名称。

附件2

参评作品报送地址

参评作品报送地址:

广西区纪委电教信息中心    南宁市锦春路3号

邮编：530028   联系人:贝思坤  电话：0771－5568533

传真：0771－5568560       电子信箱：beisikun@163.com

南宁市纪委宣教室    南宁市新民路65号   0771-2615152

崇左市纪委宣教室    崇左市新城路1号    0771-7969659

柳州市纪委宣教室    柳州市三中路66号   0772-2818715
桂林市纪委宣教室    桂林市五美路16号   0773-2848707

梧州市纪委宣教室    梧州市迎宾路19号   0774-6021791
钦州市纪委宣教室    钦州市行政中心     0777-2824560
玉林市纪委宣教室    或玉林日报社       0775-2824428
贺州市纪委宣教室    贺州市贺州大道1号  0774-5123219

防城港市纪委宣教室   防城港市行政中心  0770-2821549
河池市纪委宣教室    河池市市政中心909  0778-2306719
贵港市纪委调教室    贵港市市政中心     0775-4563250
百色市纪委宣教室    百色市向阳路13号   0776-2824640

来宾市纪委宣教室    来宾市人民路1号    0772-4278160
北海市纪委宣教室    北海市四川南路市纪委大院0779-3070821或13977900092
附件3

广西廉政公益广告参评作品登记表

推荐单位：

	作品类别
	
	作品名称
	

	作者姓名

及单位
	

	创作制作

单位  
	

	作品时长
	

	推荐单位意见
	单位盖章

             2008年  月  日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
（注：此表需一式二份）

附件4

广西廉政公益广告参评作品一览表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

	序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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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作品名称
	是否刊播
	刊播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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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互联网邮箱：

（注：此表需一式二份）

附件5

授权确认书

欢迎您参与全国廉政公益广告创作展播评选活动，感谢您给予的支持和协助。
为了使您创作的廉政公益广告实现多种社会价值，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创作、广泛传播廉政公益广告，我们对您创作的廉政公益广告可能有其他形式的利用。为此，请您在充分理解该宗旨的基础上，在下方的确认书上签名。

本人对以下述注明的方式使用本广告给予确认。

本人是廉政公益广告《                    》的创作者，对该公益广告享有著作权。本人授权中共中央纪委宣传教育室、中共广西区纪委复制发行含有本人创作的廉政公益广告《                   》的DVD光盘、书籍等，并同意该广告无偿在报刊、电台、电视台、网络等刊播，在宣传栏、橱窗等处使用。

确认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电  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日      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（此授权确认书需一式二份）

